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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 

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11 月 5

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

司股份方案的议案》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

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93）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

7号——回购股份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

易日（即 2024年 11 月 5日）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

名称及持股数量、比例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（%） 

1 张文勇 85,199,100 16.66 

2 张文东 74,019,400 14.47 

3 张书军 11,532,500 2.25 

4 刘宽清 11,200,634 2.19 



5 张宝龙 6,200,000 1.21 

6 
淮安朗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 
6,000,000 1.17 

7 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南方兴盛

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
3,858,000 0.75 

8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六零一一组合 3,850,200 0.75 

9 潘海强 3,850,000 0.75 

10 李志虎 3,500,000 0.68 

注：“占总股本比例”以截至 2024 年 11 月 5 日公司总股本 511,482,781

股进行计算。 

二、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
占无限售条件流

通股比例（%） 

1 张文勇 85,199,100 16.74 

2 张文东 74,019,400 14.55 

3 张书军 11,532,500 2.27 

4 刘宽清 11,200,634 2.20 

5 张宝龙 6,200,000 1.22 

6 
淮安朗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 
6,000,000 1.18 

7 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南方兴盛

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
3,858,000 0.76 

8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六零一一组合 3,850,200 0.76 

9 潘海强 3,850,000 0.76 

10 李志虎 3,500,000 0.69 

注：“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比例”以截至 2024年 11月 5日公司总无限售条



件流通股 508,845,428 股进行计算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1月 8日 


